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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速筆錄 

四十四年十月五日 

甲、報告事項之發言 

張岳軍先生： 

關於這個報告事項，有一點說明，為甚麼國防部八月十五日的報告到

現在才送到本會來，八月十五日正是  總統發表命令，組織本委員會的前

一天。總統根據孫參軍長立人的簽呈，和國防部的這個報告，決定發表孫

參軍長免職及組織調查委員會的命令，在本會舉行第二次會議時，彭參謀

總長孟緝列席報告，報告內容與國防部八月十五日的書面報告大致相同，

因此當時沒有將該項報告送來，現在為供本會調查報告參攷，根據正式文

件較好，所以補送本會。 

乙、討論事項之發言 

（黃委員少谷宣讀「孫立人將軍因匪諜郭廷亮事件自請查處案調

查委員會報告書草案」） 

張岳軍先生： 

案內有關人員，在報告中首次出現時，應於其姓名下註明職務、身份，

俾看報告時不必看報告之附件，都可以明白。 

結論中所有「孫將軍」字樣下，請一律加「立人」二字。 

黃伯度先生（顧問） 

可在名字下加括弧，註明身份。 

副總統： 

先請雲五.少谷.冠生三位先生對本案作一說明。 

王岫廬（雲五）先生： 

請少谷先生說明。 

黃少谷先生： 

剛才為什麼我要自己念全文，就是一面念一面就便有所說明。 

我們要做這個報告，沒有一個範本可資參攷，薛副代表毓麒出國之前，

曾將美國幾個著名案件調查報告書找來，如歐文．拉鐵摩爾的調查案，如

約翰．台維炘的調查案。薛副代表十五號離台，趁著在十三號起草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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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初稿，但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對孫將軍詢問。詢問了孫將軍之後，雲五

先生非常辛勞，他寫了一個稿子，則韓先生也寫了一個稿子。當本會舉行

第七次會議時，我們有一個約定，雲五先生冠生先生及少谷各預備一個稿

子，正如廚子做菜，姑且每一個人多做一個菜，湊起來看看是不是可以吃？

他們兩位的菜先做，我後做，我討了一點便宜，在他們做好後，我把原已

做好的菜參酌了一下，我所做的，也可以說是兩個稿子，當送雲五先生過

目，雲五先生有所指示，採用一個，其餘一個不用。這稿子弄了多少次，

因未定稿，故未分送全體委員，只是分送稿工作小組各位，並呈主任委員，

及送給岳軍先生。一直到現在，提出的這個稿子，已是第七次的稿子。本

案起草經過大致如此。 

報告草案的內容已經宣讀了，概括的說，有幾個問題： 

一、郭廷亮所擔負之匪諜任務及其所利用之因素 

本來，郭廷亮是不是匪諜，在  總統的命令中已經說了：「因匪諜郭廷

亮案…」，並沒有要本會調查他是否匪諜，但是我們在報告中應有一個交

待，因此分三項敘述： 

1.郭廷亮與共匪發生關係之經過及其所接受之匪諜任務－說明郭是匪

諜，他與發生關係的經過以及他所接受的匪諜任務，這一部份的情節，是

應該說一說的。 

2.郭廷亮與孫立人將軍之關係－究竟孫將軍知道不知道郭廷亮是匪

諜，我們要有一個交待，就是說：他不知道郭是匪諜。 

3.郭廷亮執行匪諜任務所利用之因素－郭廷亮的地位，官不過少校，

職不過教官，隊職不過隊長營長，以這樣一個小人物，何能牽連一個三星

上將前陸軍總司令現任參軍長免職？所以我們要敘述孫郭之間的關係，同

時，郭到台灣後，二三年之久，沒有機會從事匪諜活動，後來為什麼能夠

活動？就是因為他有了可以利用的因素，這因素有二： 

(一).孫將軍在部隊中發動以個人為中心的聯絡活動。 

(二) .孫將軍將進行此項聯絡活動的核心任務賦予郭廷亮。 

有了這兩個因素，郭廷亮才能做匪諜活動，否則，以他的地位，頂多

只能蠱惑他所待的一營人，或者在講堂上說幾句挑撥的話，究能發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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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他自有了這兩個可以作用的因素，就與部隊下級軍官聯絡，而被些

被聯絡的人，都是親兵之官。關於這一點，我們應有所說明。 

二、孫立人將軍在軍隊中所發動之聯絡組織 

這是第二個大問題，分三項敘述： 

1.孫立人將軍主持第四軍官訓練班之經過。 

2.孫立人將軍在軍隊中對第四軍官訓練班部份結業人員進行之聯絡組

織及其發展情形。 

3.孫立人將軍在軍隊中對第四軍官訓練班部份結業人員進行聯絡組織

之用意。 

三、郭廷亮利用孫立人將軍之關係進行匪諜活動之經過。 

這是第三個大問題，分項敘述： 

1.郭廷亮利用孫立人將軍所予聯絡任務進行匪諜活動之部署。 

2.郭廷亮陰謀在軍隊中造成變亂及其陰謀之被摧毀。 

關於陰謀變亂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東西？牠沒有發生行動，因為在事

前已被發覺制止了，所以牠祇是一個意圖一個計劃，而沒有行動，根據田

祥鴻劉凱英等的供述，是要在  總統親校時請願，這種請願，當然不是善

意的，牠會演為兵諫乃至兵變，郭廷亮也是這樣說。然則孫立人將軍與這

件事的關係，究竟是怎麼一回是呢？孫將軍聯絡組織，建立自己的力量，

支持他的意見，郭廷亮說他有「苦諫」計劃，郭要把這「苦諫」變為「兵

諫」，甚至「兵變」，關於這許多情節，我們有所敘述。說明： 

(一).孫立人將軍不知道郭廷亮是匪諜，他沒有包庇匪諜的責任。 

(二).對於在部隊中從事秘密聯絡活動，孫立人將軍應負責任，這個責

任，這個責任無論如何不能假借。 

(三).關於郭廷亮的陰謀，他說孫將軍有計劃，他加以利用，要將苦諫

變為兵諫甚至兵變。江雲錦.田祥鴻.劉凱英.陳良壎等說孫將軍有陰謀，有

計劃，但是他們沒有提出直接證據，本會調查亦未獲得直接證據。當然他

們可以說：雖孫將軍否認，而他們異口同聲說他有，為什麼不採證他們的

話？我們在報告書中說，雖孫將軍提不出反證，但本罪疑為輕之旨，不能

認為他是主謀。不過，我們認為他對郭廷亮等之陰謀，並非全不知情，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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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三件事來印證： 

(一).在他答復主任委員詢問時，他說常有許多人在他面前說出憤慨

的話，他總是希望消弭於無形，而不舉發。 

(二).派陳良壎乘車赴南部，沿途通知許多人。 

(三).資助劉凱英逃亡。 

四、結論 

分為兩大部份： 

(甲) 事實部分： 

(一).郭廷亮是匪諜，並利用他與孫將軍的關係，執行匪諜任務，陰

謀製造變亂，他本人已經承認。 

(二)孫將軍不知道郭廷亮是匪諜，對郭信任甚深，因為要利用郭在軍

隊中建立個人力量，乃至墮入其匪諜活動的陰謀，而不自覺。 

(乙)責任部份 

(一).孫將軍在軍隊中發動聯絡組織，在行為上實有違法，而在軍中密

結私黨，或秘密結社集會之嫌，孫將軍對於此事，應負其責任。 

(二).孫將軍對於匪諜活動於其左右，至少應負失察之責任。 

(三).孫將軍未於事前舉發，以及其對部屬之管束無方與訓導失當，實

難辭釀成郭廷亮陰謀之咎，孫將軍對此，應負其責任。 

(四).孫將軍明知劉凱英為在逃嫌疑犯，仍資助路費縱其脫逃，實有徇

情包庇之嫌。 

(五).對於郭廷亮等六人所供有關孫將軍之其他情節，均存而不論，為

什麼不採證他們六個人的話？例如八個團，百分之二十的兵力，文告等等，

如郭廷亮所說行動時如何如何，陳良壎、王善從所說陽明山、西子灣的事，

我們都不採證，但是有一個交待，說郭等六人均未提出出自孫將軍本身之

證據，本會亦未發現其他直接證據。 

末了，我們有一個建議，請「於執行法紀之中，兼寓寬宥愛護之意」。

本來我們沒有這個責任，  總統命令本會「秉公澈查，報候核辦」，並沒有

要我們建議。我們參攷美國調查報告，國會組織委員會時，有幾個規定：

一.傳詢證人，二.如何如何.三.提出建議，並附具適當的理由。本會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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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並沒有這個規定，組織這個委員會，是史無前例的事，因此雖然  總

統並沒有要我們建議，但是本會感於孫將軍是國家的有用人才，且曾為國

家建立功勛，故在報告書之本，作此建議。 

王岫廬（雲五）先生： 

第五頁關於本會分組進行調查詢問，只有時間，沒有寫地點，而第六

頁關於本會詢問孫將軍，有時間有地點，是不是在第五頁加上地點。 

黃少谷先生： 

原來稿子上有的「在國防部軍法局」。 

副總統： 

這是小問題，不加上去沒有關係。 

王岫廬（雲五）先生： 

第六頁寫明了在陽明山第一賓館，第五頁不寫地點，看報告書會覺得

是個缺漏。 

王亮疇（寵惠）先生： 

加上地點好一些。 

張厲生先生（1948 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50 年再任陳誠內閣的行政院副院長。1954

年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1959 年任駐日大使）： 

時間、地點、人，三個要素，最好不缺。 

副總統： 

報告書草案經黃委員親自宣讀並作說明，各位對於報告書內容有什麼

意見，請各位發表。許先生有什麼指示？ 

許靜仁（世英）先生（大使、總統府資政）： 

沒有意見。 

俞鴻鈞先生： 

第二十七頁第二行有一句「戕殺長官」，在報告書中，沒有提過這句話，

此處突然出現，如何引用而來？看報告書的人不清楚，因為在報告書的前

面沒有見過，只是見之於供詞，要看附件才明白，是不是點一點睛，以明

此話的由來。 

所謂「戕殺長官」，是不是指孫將軍戕殺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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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少谷先生： 

供詞中有，這裡是引敘供詞。 

俞鴻鈞先生： 

沒有這一句話，對於孫將軍責任的認定並無影響，如果引述這句話，

也許看報告書的人認為很嚴重，因為參軍長的「長官」是  總統。 

王岫廬（雲五）先生： 

刪去也好。 

黃伯度先生（顧問） 

不寫這一句，也夠了。 

副總統： 

孫參軍長的長官當然是  總統，為免引起猜測，這句話不要。 

俞鴻鈞先生： 

如果要用這句話，一定要點睛。 

王亮疇（寵惠）先生： 

我們敘事實，句句要有根據 

黃少谷先生： 

本報告書中所敘事實，引述原文者加「  」，有的地方文字組織上不同，

但都是有根據的。 

俞鴻鈞先生： 

第廿七頁反面第八行「本委員會以為諉過利己，乃人之常情」，常情不

是定理，這兩句是否可以不要？ 

張厲生先生（1948 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50 年再任陳誠陳誠內閣的行政院副院長。

1954 年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1959 年任駐日大使）： 

少用這類話較好，俞院長所提的幾點意見非常重要。 

王岫廬（雲五）先生： 

這是吳則韓先生就法律觀點上所提的一個建議，因為案內有關人員異

口同聲將責任推到孫的身上，以減輕自己的責任，而我們沒有採證他們的

話，應該說明不採證的理由，寫這兩句話意義在此。 

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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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並沒有對質，我們是在研閱和聽取他們的自白和供述後，認為他

們在推卸責任，好在這一段文字下面有：雖然是異口同聲指孫立人將軍主

動，而本委員會尚未經發現足以證明孫將軍處於主謀地位之直接證據……

等語，也就足夠說明我們為何不採證六個人的話，理由在此。這兩句話似

可刪去。 

俞鴻鈞先生： 

在同段文字中，還有一點提出就教於各位「雖孫將軍亦未能提出反

證」，孫將軍沒有提出反證的必要，他可以說：只要你能拿出證據證明事實

就夠了。 

王亮疇（寵惠）先生： 

是的，他沒有這個義務，舉證的責任在原告。 

副總統： 

我也攷慮到，用了「諉過利己」這四個字，對於郭廷亮等六個人的責

任加重了。 

王亮疇（寵惠）先生： 

這兩句話可以不要。 

謝冠生先生（顧問）： 

這兩句話，在解釋何以不採證六人供詞的理由，他們異口同聲說孫將

軍如何如何，但我們沒有採證他們的話，所以我們攷慮用這兩句話來作一

個說明，如各位決定不用，有沒有什麼。當時寫入這兩句話的用意，是為

了說明我們的立場，為什麼不信他們六個人的話，而信孫將軍一個人的話？ 

俞鴻鈞先生： 

刪去這兩句話，本委員會的立場也夠了，因未在本版文字中已說明，

因本會未發現直接證據，所以不採證他們的話。 

副總統： 

刪掉這兩句話，前後文字連貫得下去。 

王岫廬（雲五）先生： 

如刪掉這兩句，本版文字便成為「……各該人員之答詢及自述，雖然

異口同聲指孫主動，而本委員會迄尚未經發現足以證明孫將軍處於主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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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直接證據……」 

王亮疇（寵惠）先生： 

下面加「或其他佐證」一句。 

俞鴻鈞先生： 

請教亮老，第廿八頁第二行「顯非全不知情」，翻譯成英文，外國人看

法如何？這說法不是正面說他「知情」，而是反面說他「非全不知情」，是

由本會認定他「顯非全不知情」。 

王亮疇（寵惠）先生： 

這是說他多少總知道一點，不過程度問題。 

張厲生先生（1948 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50 年再任陳誠內閣的行政院副院長。1954

年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1959 年任駐日大使）： 

這就是說，他不是不知情，那也就是說他知情。 

王亮疇（寵惠）先生： 

全部情形他不知道，但是知情到什麼程度？他不是主謀，而他知情，

深心表示同情，而無所行動。我們在本報告書中，還看不出他究竟知情到

什麼程度，有點含糊。 

謝冠生先生（顧問）： 

據郭廷亮所說，他們計劃行動，利用親校機會請願，看時機變為兵諫

甚至激成兵變。孫將軍對於這計劃大概是知道的，是不是要認定他知情到

這個程度？由於郭廷亮的供述中，也沒有明確說出，所以我們在報告書也

不能把牠弄得更明確。 

王亮疇（寵惠）先生： 

孫將軍知道他們對部隊，需要改善部隊，利用校閱機會請願。對此應

該有幾句話交待。 

黃少谷先生： 

亮老希望將孫將軍知情程度說得明確一點，要這樣做，我們以做的工

作還不夠，必須再調查，如賈幼慧孫克剛二位及其他有關人員，在沒有再

調查之前，殊無法確定孫將軍的知情程度如何。當九月十九日詢問孫將軍

時，我們另有一個稿子，重要問題和結論都有，以備作報告時之用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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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答覆說，整個計劃他不知道，又說時常有許多人與他坦白談話。這

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他的答覆不明確，給我們一個印象：就是他知道一點，

而沒有舉發。我想在第廿八頁第七行：「……之詢問時」下面加幾句孫將軍

自己的話。 

我們只能說到這裡為止，不能明確說他知道多少，所謂「苦諫」是郭

廷亮說的，不是孫將軍自己說的，如果要坐實「苦諫」，一定要再調查。 

俞鴻鈞先生： 

第廿八頁，印證之一，說「…以他們與孫將軍關係之密切接觸之頻繁，

孫將軍不可能獨毫無所聞」，完全是臆斷之詞，他「不可能獨毫無所聞」，

也「可能獨毫無所聞」，不應說他與他們關係密切接觸頻繁，就應有所聞，

在這版文字中，不要「郭廷亮陰謀變亂為時已久………獨毫無所聞」一節，

沒有什麼關係。 

這類臆斷之詞，在報告書中，愈少用愈好。 

黃少谷先生： 

這幾個人都是證人，所以有這幾句話，但不用也可以，臆斷之詞當然

愈少愈好。 

我必須再說一次：如果要明確報告，必定要再調查，因為孫將軍的話

很含糊，我們不能根據他這些話作明確之認定。 

俞鴻鈞先生： 

本報告書譯為英文時，外國人是要推敲的，臆斷推論之詞愈少愈好。 

吳禮卿（忠信）先生（將軍 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對的。 

王亮疇（寵惠）先生： 

關於知情程度問題，我不主張再調查。我是要明白，是不是故意要說

得含糊一點？ 

俞鴻鈞先生： 

孫將軍幾次說「消弭於無形」，當然知道一些？ 

副總統： 

這一節文字可以刪。全報告書中，臆斷之詞愈少愈好，我剛才看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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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有這類的話，當然也有這個感覺。 

俞大維先生： 

（俞委員於發言前及發言中兩次鄭重表示，勿將此次發言列入紀錄，

惟為求整理速紀錄前後銜接，故略錄其大意） 

希望在結論中加一段話，使國內外人士瞭解，以今日的軍隊，如果說

他會發生變亂，簡直是幼稚的事。發表本報告書時，對外要注意能安軍心，

對外要注意新聞記者可能斷章取義。 

王岫廬（雲五）先生： 

結論上已說明孫將軍的責任，本報告書在發表時，敘述方面可以刪節

一些，以資保密。 

副總統： 

在原則上，可以沖淡嚴重性，說他們的計劃幼稚，在敘述上，本委員

會只能敘述事實，不應畸重畸輕，不妨在結論中帶一句話，說明他們的幼

稚。 

黃少谷先生： 

我問劉凱英時，劉說得到郭的通知，孫在四十九師如何如何，我當時

問，你接到通知怎麼辦？他說要他怎樣辦就怎樣辦，我說你不過一個上尉，

其他也不過連排長，如何行事？他回答，據郭說中級以上另有聯絡。另據

郭廷亮的供述，他與孫談話，要他把中級的情形告訴他們，使下面安心。

郭廷亮所聯絡的是一部份下級幹部，本報告書再三說，只是聯絡第四軍官

班少數結業人員，都是下級幹部，若干人並不是隊職官。 

俞部長希望在結論中加幾句話，是不是可以加一段？但是有沒有相反

的效果？既要說明幼稚，反過來說，為什麼鬧得這樣嚴重處理？ 

副總統： 

我也攷慮到，既認為幼稚，何以會將參軍長免職。 

俞大維先生： 

本身幼稚是另一件事。 

副總統： 

發表時可將其中若干部分刪節，如部隊番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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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厲生先生（1948 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50 年再任陳誠內閣的行政院副院長。1954

年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1959 年任駐日大使）： 

我始終有一個顧慮，本案所依據的是六個人的口供和孫將軍本人的答

詢，無論行為也好，行動也好，我們沒有得到一點孫將軍自己所寫的東西，

假定真得到他所寫的東西，或他的行動成為事實，我們的報告容易寫得多。

本報告書要報告有關孫將軍部份，是根據六個人和孫本人的供述，要想使

國際人士認為是鐵的事實，很不容易，老實說，我們的報告永遠不能使國

際人士有更多的諒解。 

大維先生的顧慮，當然是對的，雖然要防止外國記者根據這報告發第

一個新聞時可能摘錄不利我們之點，這個應該注意，但是也要注意，不是

在這一次新聞後就沒有事了，報告書發表後，將會接二連三的受到國際輿

論的評論，那時政府如何應對？如果我們自己說孫將軍這件事幼稚，我以

為這個報告不能發表，連我們自己都認為這事是幼稚，是笑話，發表後的

反應如何，可想而知。事實上這報告非發表不可，所以我主張，本報告書

中，除了武斷推論的話儘量少用，我相信這報告書拿出去，應該得到多方

面的諒解。 

大維先生顧慮在部隊中的第四軍官班結業學員的情緒，顧慮不使外國

人造成一個印象，認為軍隊中不穩。我認為這是事實問題，不是外國人反

應的問題。老實說，我們部隊中沒有第二個孫立人，如果有第二個，已經

垮了，本而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但是匪誘的滲透是不會停止的，匪諜

的工作還是在繼續，雖然我們的保防工作嚴密，但是不能說今後匪諜不再

有所活動，也不能說將來發生的匪諜案不是孫的學生，假定是孫的學生，

政府對於那個案子公佈不公佈？我們不必顧慮那樣多，麻煩是有的，如果

怕麻煩，自己現在就說這事幼稚笑話，惹出的麻煩更多，無法對國際解釋。

好了，你們自己說是幼稚，卻把一個上將參軍長免了職，他為了部隊好，

要用請願提出意見，因為你們不採納上將的意見，他們怎麼還會追問下去，

究竟孫立人是些什麼意見？這樣推論下去，只要對孫立人有利，我們失敗。 

我們可以不在敘述中說出四十九師的番號來，但是如果事實嚴重，這

問題就嚴重；事實不嚴重，這問題就不嚴重，要說希望外國人不會認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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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部隊有破綻，這是一個事實問題。我不信外國人對於孫立人的估計那麼

高，據我知道，若干外國高級人士也知道孫將軍幼稚。我想，只要我們這

個報告不說孫立人是匪諜，就是大半公道，不是栽誣他，排斥他。同時，

我們沒有說他是主謀，有此二點，國際人士應該諒解。 

結論中的建議，我贊成。但是依法律來說，  總統不能寬也不能嚴，

某人犯了什麼罪，就判什麼罪，不是  總統下條子的問題。「寬大」是我們

的願望，因為我們不能說  總統要寬就寬，要嚴就嚴，法律上注意什麼責

任，沒有寬嚴的問題，總之，從寬也好，從嚴也好，都會引起外國人的批

評。好在本會不是法庭，不是執行機關，提出這個建議，以供今後處理的

參攷，也是可以的。 

俞大維先生： 

不是說孫的事不嚴重，是說部隊中不嚴重，並不會有兵變的事發生，

不使外國人誤會到部隊有變的可能。 

張厲生先生（1948 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50 年再任陳誠內閣的行政院副院長。1954

年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1959 年任駐日大使）： 

這個報告書是不是會使外國人看到我們部隊有兵變的可能？ 

俞大維先生： 

這報告書指出四十九師的番號。 

張厲生先生（1948 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50 年再任陳誠內閣的行政院副院長。1954

年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1959 年任駐日大使）： 

這報告很明白，不是說四十九師如何如何，而是說孫立人希望利用四

十九師。我看不會有這個印象，因為報告中不是說四十九師準備有所行動，

是說孫立人打算利用，究竟四十九師能不能利用，能利用到什麼程度？孫

之所以希望利用四十九師，是由於他認為那裡有他的舊部，故欲加以利用，

這個印象是有的。 

俞鴻鈞先生： 

關於四十九師的番號，我以為不提也可以。我們看報告書第廿五頁，

郭廷亮說，是他借孫將軍的名義說了許多話，並不是孫將軍要他說。我們

並沒有向四十九師查明有無其事，而在報告書中列入四十九師番號，或使

附件14-44 第二案



13 
 

四十九師官兵不高興。郭廷亮的匪諜行為，不加上這個，也可以成立，看

廿五頁反面第六行末起，「……由四十九師通知組長李仲英負責全部通知事

宜……」這只是李仲英個人行為，不必將整個師的番號列入，不列入與全

案無大關係。 

王岫廬（雲五）先生： 

我看，郭廷亮的匪諜案，軍法局將來是要公布的。大維先生說，在本

報告書公布後，不要使國外人士以為我們部隊會動搖，為免發生這個影響，

刪除四十九師等番號，無傷大體。我們這報告目的，在證明孫將軍在免職

之外還有一點責任。我們不說四十九師，這是郭廷亮借假名義，我們不予

引述，對於郭廷亮應負的責任沒有影響，對於孫將軍所應負責任也不會減

少，同時，關於知情不知情，還在存疑，沒有定他應負什麼責任。所以將

四十九師的敘述從略，一方面可免部隊誤會，一方面可免國外誤會。 

本報告書的結論是很莊重的，在說明孫將軍免職外還有責任，並建議

從寬，我們只能做到這個地步。 

張厲生先生（1948 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50 年再任陳誠內閣的行政院副院長。1954

年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1959 年任駐日大使）： 

六個人的供述沒有完全引用，到時候也許政府不能不引用他們的話有

所解釋，我們應預為攷慮。 

張岳軍先生： 

監察院要調查本案，已經向  總統府要資料了。 

俞大維先生： 

說不說四十九師，我沒有意見，我主張儘量減少可以引起誤會的話，

使客觀上認為我們部隊沒有什麼問題。 

黃少谷先生： 

問題是這件事情，根本就是件糟糕的事情，發生這件事後組織調查委

員會，就是惹麻煩。  總統命令，要我們澈查具報，中外人士睜著眼看我

們調查什麼，怎麼調查，憑什麼要免孫立人？孫立人為什麼引咎？我們說

他是因為郭廷亮案，許多人覺得郭不過一個少校教官，怎麼能拖累一個三

星上將免職？他們不知道這個少校特別，他負有替匪從事兵運的任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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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孫立人要利用他聯絡組織，郭利用他作匪諜工作，兩下連起來，於是問

題就嚴重了。外國人以為這樣一個有功勛，有大名氣的人，為什麼陷害他？

假定我們在這方面輕了，那在那方面就重了，問題就在這裡，把問題說輕

了，不能說明郭廷亮一個少校教官何以將一個上將拖下去，同時，說得太

輕了，人家認為這本是一笑置之的事，為什麼要免孫的職，還要組織調查

委員會？但是如把問題說重了，又暴露我們內部有矛盾。 

總之，報告不提不可能，提出來公之天下，天下人批評，比較起來，

還是對孫的方面說得較輕，組織是他不否認的，對郭廷亮是匪諜他不知道，

他利用郭聯絡組織，反被郭利用，關於陰謀，孫不是主謀，但是他知情，

他應負的責任，比免職要重一點，  總統可能寬大處理。但是大家不注意

果，卻吹求因，何以孫立人有這個意圖？我們不能不說說這個原因，第一、

他有意見，不依常規提出，第二、對第四軍官班之改組以及入伍生總隊之

撥編等，他不滿意，第三、他以為他的學生受歧視。 

俞鴻鈞先生： 

報告書的文字，再整理一下。 

張岳軍先生： 

外交部的看法如何？ 

沈昌煥先生： 

我沒有什麼意見。 

吳禮卿（忠信）先生（將軍 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我在最初開會時就說過，不管這報告做得再好，人家還是要批評，我

們儘量將可以給人家挑眼的地方去掉，只要我們頂得住，不管人家怎樣批

評，我們不去理他，不要到那時候，看了外間的批評，以為不得了，問題

永遠弄不清楚。 

各位工作的先生多次研究，非常辛勞，這報告書很詳細，本人沒有另

外的意見，覺得有點小修正，結論上有一句話：「因為存而不論」，本會不

是機關，「存」在那裡？可否改為「因均予以不論」。 

黃少谷先生： 

改為「因均不予置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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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禮卿（忠信）先生（將軍 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這樣改很好。 

黃少谷先生： 

現在十二點半了，是不是各位將報告書草案帶回去，用筆勾一勾，送

回整理。 

張岳軍先生： 

不要這樣了。工作小組許多工作常與  總統府接頭，黃局長參加工作

小組，他們的工作情形我完全知道，從王雲老第一個稿子到這第七個稿子，

他們費了不少心血，非常辛勞，假定還要另寫出一個東西，是做不到的事

情，幾位法律專家提出了許多意見，很寶貴，但是要由大家提出意見，不

是那樣簡單，最好還是工作小組整理一下，我不贊成再提意見再來討論，

白費時間。本會成立整四十天，把這報告早點拿出來，許多惡意的揣測就

消失了。 

另外，可以寫一個提要，供新聞記者發表之用。 

對於工作小組各位先生的辛勞，真不知道如何表示感謝。 

王亮疇（寵惠）先生： 

請修改第卅二頁結論(2)責任部份之三為：「……本委員會除郭廷亮等六

人供詞外，亦未發現孫立人將軍或其他方面有關其為此項不法行動主謀的

佐證……」。 

俞鴻鈞先生： 

在法律上說，一個人的片面之詞，需要第二個人來證實，是為「佐證」，

六個人異口同聲所說的話，即可以互為佐證。此處不說「佐證」，還是改為

「證據」。 

王亮疇（寵惠）先生： 

可以仍用「證據」。 

第卅三頁第三行請改為「……均未提供孫立人將軍及其他方面之證

據……」。 

魏毅生先生：（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軍統局特務第十九集團軍調查室主任，到台後

國防部總政治部第四組組長，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 本委員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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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據國家最高利益，我們對於全案沒有全部公布或應要求而全部

報告的責任，我因為主管保密工作，知道秘密關係國家的重要，任何國家

都不能將自己的秘密向外國人或者新聞記者公開，如他們所有指責或要

求，我們有說明的必要，如果這個原則站得住，我想報告對外公布的時候，

這個報告書是否失之過詳？也許人家希望我們詳細，是否可以告訴他：「基

於國家利益，不能告訴你」。又，這個報告出去時，是不是附件同時出去？ 

二、我看過這報告書，是以對  總統報告的觀點看，當然愈詳細愈好，

愈實在愈好。但是今天知道這報告是要公布的，根本上面第一項意見的涵

義，我以為這報告只能擇出一部份來發表。一部分還要修改。例如： 

第一、需要保密之處－部隊的駐地番號刪去，或用代號，或代以××。 

第二、關於「士氣低落」之類的話，不要寫入。 

第三、為安軍心，報告中涉及許多人名，有的人已逮捕，有的未逮捕

亦未傳訊，但是他的名在黑籍，一旦公布，必定不安。而且在最前線有第

四軍官班的結業學員，是郭廷亮訓練的搜索部隊，這點不能不顧到。 

第四、孫將軍以金錢幫助郭廷亮，應該敘述，但是對於田祥鴻等之接

濟，應該從略，因為說得太詳細了，使第四軍官班學生有一個感想，孫將

軍真關心他們，失業的人，他給錢，結婚的人他給錢，要做生意的他給錢，

去掉這一段，以免第四軍官班學生對孫發生向心作用。必要時增加一段，

把這件事沖淡。 

張岳軍先生： 

是不是這樣：報告書草案通過，文字再修正，整理好了，請王亮老.俞

院長看看，送主任委員核呈  總統。 

黃少谷先生： 

我們沒有什麼再整理的了，請亮老和俞院長看看，將意見寫給我們。

這個份際問題，要請兩位院長偏勞，我們已經整理七次了。 

王亮疇（寵惠）先生： 

與責任問題沒有關係的事，少說一點，刪去一些。 

吳禮卿（忠信）先生（將軍 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請兩位院長看看，送給主任委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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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岳軍先生： 

將來如何發表，再研究，那是呈報了  總統以後的事情，也許不是我

們調查委員會的事情。 

副總統： 

這個報告書，雲五、少谷、冠生各位先生辛苦，費了許多功夫，如果

要我寫這個報告，我寫不出來。這報告既已做出來，多人見仁見智的不同，

當然是有的。我個人了解，這報告是要公布的，在這方面我們要攷慮一下，

有些地方，足以使同情我們的人發生誤會，應該修改；有些地方，足以使

反對我們的人作為借口。 

本報告書的處理，各位提出許多意見，希望王俞兩位院長再看看，其

他各位如還有意見，請以書面提出，再麻煩雲五、少谷、冠生先生辛苦，

整理一下。 

張岳軍先生： 

今天怎樣決議？ 

副總統： 

通過，整理文字後送我，呈報  總統，必要時再開一次會，假定意見

出入太大的話，需要再開會。 

吳禮卿（忠信）先生（將軍 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我看，整理後請主任委員決定就行了。 

張岳軍先生： 

不應該還有大出入。 

副總統： 

結論中，是否凡有「孫將軍」之處均加「立人」二字？ 

張岳軍先生： 

結論中加，其他敘述之處不加。 

副總統： 

為說明他們的幼稚，是不是在第廿一頁要求改善事項之中，加上他們

要擁護孫立人當參謀總長一節？ 

張厲生先生（1948 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50 年再任陳誠內閣的行政院副院長。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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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1959 年任駐日大使）： 

假定加這一節，說他們擁護孫立人當參謀總長，就會得一個相反的結

果，人家認為既有人擁護他當參謀總長，不但不應該免參軍長之職，而且

應該讓他當參謀總長這事寫出，有利有弊，最好不寫。 

本報告公布時，不用部隊番號。 

張岳軍先生： 

發表時不用番號，報告  總統時可以用番號。 

副總統： 

本案決議通過，內容請兩位整理，其他各位有什麼意見，請用書面提

出。 

張岳軍先生： 

決議文只說通過，推王院長.俞院長整理。至於其他各位有什麼意見，

用書面提出，不必寫在決議文中，口頭上有這個約定就是了。 

黃少谷先生： 

雲五先生的責任感很重，對於各位的意見，已經放在腦子裡，雖然我

們不敢承擔，但是我們回頭還要琢磨。請亮老和俞院長偏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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